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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監管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銀行法第四十四條之二

第五項及依信用合作社法第三十七條準

用銀行法第四十四條之二第五項規定訂

定之。 

明定本辦法之法律依據。 

 

第二條  銀行或信用合作社（以下稱金融

機構）受監管期間，自主管機關依法派

員監管之日起為一百八十日；必要時經

主管機關核准得延長之。 

本條明定主管機關採取監管之期間為一

百八十日，以利受監管金融機構改善。另

該期間屆滿後，如受監管金融機構尚未改

善至正常營運之階段，或尚未有資本持續

惡化至嚴重不足而須接管等情形，而仍有

繼續執行監管措施之必要，爰規定於必要

時，經主管機關核准得延長該期限。 

第三條  主管機關依法派員監管或終止監

管金融機構時，應將監管或終止監管之

事實通知有關機關(構)，並刊登於主管

機關之網站。 

考量主管機關派員對金融機構監管或終

止監管之處分，均屬影響金融機構經營之

重大事項，此等訊息應予公告，爰於本條

予以明定。 

第四條  主管機關派員監管金融機構時，

得指定適當機關 (構) 為監管人，執行

監管職務。 

監管人為執行監管任務，得遴選人

員或報請主管機關派員或調派其他機關 

(構) 人員，組成監管小組，執行監管任

務。 

一、第一項賦予主管機關得指定其他機關

(構)監管之依據。 

二、為執行監管任務需要，第二項明定監

管人得遴選人員或報請主管機關派員

或調派相關人員組成監管小組。 

 

第五條  監管人得委聘律師、會計師或其

他專業人員協助處理監管有關事項，所

需費用由受監管金融機構負擔。 

為順利執行監管任務，需要專業人才協

助，爰訂定本條。 

 

第六條 監管人因執行監管任務所生之費

用，包括監管小組差旅費、延長工時薪

資、人身意外險及責任險之費用及其他

為執行監管任務所必要之支出，應由受

監管金融機構負擔，其支給標準依監管

人之內部規定辦理。 

 

一、依據銀行法第四十四條之二第五項之

授權，明列監管費用包括： 

(一)差旅費：包括巡視海內外重要分支機

構業務之差旅費用。 

(二)延長工時薪資：係指於正常上下班時

間以外加班之費用。 

(三)人身意外險及責任險之費用：得依實

際需要投保一定額度之保險。 

(四)其他為執行監管任務必要支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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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全費用、國內外長途或行動電

訊費用、傳真費用及額外辦公室費用

等。 

二、又上開費用之核給，應依監管人內部

之標準辦理。如監管人為政府機關或

公營事業時，其差旅費、延長工時薪

資等費用即應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

要點」及「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規定辦理報支。 

第七條  監管人應按月向主管機關報告受

監管金融機構之重要財務業務狀況，並

副知中央銀行及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監管人發現受監管金融機構、其負

責人或職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報

告主管機關及其他有關機關(構)處理： 

一、有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情事，其情節

重大。 

二、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率降低

逾一個百分點。 

三、虧損逾資本（股金）三分之一。 

四、流動性不足有支付不能之虞。 

五、對監管人所提意見或所為之處置未

配合辦理，其情節重大。 

六、其他有損及受監管金融機構本身或

其債權人利益之行為，其情節重大。 

一、第一項明定監管人對受監管金融機構

重要財務業務狀況之定期報告義務。 

二、第二項明定監管人立即報告之義務，

對於受監管金融機構發生有違反法令

或章程之情節重大、自有資本與風險

性資產之比率降低逾一個百分點、流

動性不足有支付不能之虞、對監管人

所提意見或所為之處置未配合辦理及

其他有損及受監管金融機構本身或其

債權人利益之行為等重大事項，監管

人應立即報告主管機關或其他有關機

關(構)；另依銀行法第六十四條及信

用合作社法第三十七條準用該規定，

金融機構虧損逾資本（股金）三分之

一者，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補足資本

（股金），逾期未經補足者應派員接管

或勒令停業，爰第三款明定金融機構

如虧損逾資本（股金）三分之一者應

即報告主管機關處理。 

第八條  監管人之職務如下： 

一、監督及輔導改善業務經營方針。 

二、監督及輔導業務、財務缺失及自有

資本與風險性資產比率之改善。 

三、監督及輔導應收債權之確保。 

四、監督資產、權狀、憑證、合約及權

利證書之控管。 

五、監督及輔導對資產提列評價準備、

備抵呆帳及轉銷呆帳。 

一、明定監管人之職務，包括監督及輔導          

受監管金融機構改善業務經營方針，

業務、財務缺失及自有資本與風險性

資產比率之改善，對資產提列評價準

備、備抵呆帳及轉銷呆帳，財產之購

置與處分，授信與投資案件之審核及

負債之管理等；列席董（理）事會、

監察人（監事、監事會）或審計委員

會、其他法定會議或相關重要會議；

要求董（理）事會更換經理人、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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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監督及輔導營業帳目之處理及財務

報表之編製。 

七、監督及輔導財產之購置與處分。 

八、監督及輔導授信與投資案件之審核

及負債之管理。 

九、監督及輔導辦理票據交換及有關事

項之聯繫。 

十、要求董（理）事會更換經理人。 

十一、列席董（理）事會、監察人（監

事、監事會）或審計委員會、股東

會（社員代表大會）、放款投資審

查會議、其他法定會議或相關重要

會議。 

十二、要求監察人行使職務。 

十三、要求受監管金融機構於限期內據

實造具及提出業務、財務或其他報

告。 

十四、查核有關帳冊、文件及財產，監

督及輔導內部稽核單位加強內部

控制及業務或費用之查核。 

十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或核准之事

項。 

人行使職務，及受監管金融機構於限

期內據實造具及提出業務、財務或其

他報告；查核有關帳冊、文件及財產，

監督及輔導內部稽核單位加強內部控

制及業務或費用之查核，及其他經主

管機關指定或核准等事項，以利監管

工作之運作，爰訂定本條。 

二、第五款所稱評價準備，包括金融資產

按公平價值衡量而提列之評價調整，

及依財務會計準則第三十四號及第三

十五號公報提列之累計減損。 

第九條  受監管金融機構為下列事項時，

應先研擬具體方案，並檢具專業評估報

告，報主管機關核准，並同時知會監管

人： 

一、增資、減資或減資後再增資。 

二、讓與全部或部分營業及資產負債。 

三、與其他銀行或金融機構合併。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重要事項。 

明定受監管金融機構為增資、減資、減資

後再增資、讓與或合併等重大事項時，該

機構應先研擬具體方案，並檢具由外部專

業機構（如財務顧問公司）提出客觀公平

之專業評估報告，報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並同時知會監管人，以利掌握重大經營資

訊。 

第十條  受監管金融機構召開股東會（社

員代表大會）、董（理）事會、監察人（監

事、監事會）或審計委員會、放款投資

審查會議及其他相關重要會議，應於七

日前先以書面將開會事由、內容及有關

資料通知監管人，相關會議紀錄應於會

一、第一項訂定受監管金融機構召開重要

會議應同時通知監管人，及其會議紀

錄應於十日內函送監管人，以利監管

任務之執行。 

二、第二項明定金融控股公司旗下之銀行

子公司受監管時，該金融控股公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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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結束後十日內函送監管人。 

受監管金融機構為金融控股公司之

銀行子公司時，該金融控股公司應將協

助恢復受監管金融機構正常營運之計畫

及會議紀錄函送監管人。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五十六條等規定，

協助恢復受監管金融機構正常營運之

計畫及會議紀錄應函送監管人，以利

監管人掌控受監管金融機構之財務業

務狀況。 

第十一條  受監管金融機構應主動將重大

債權、債務、契約或訴訟案件告知監管

人，且應配合執行監管任務之必要行

為；受監管金融機構之董（理）事、監

察人（監事）、經理人或職員對監管人就

有關事項之查詢，不得拒絕答覆或為虛

偽陳述。 

監管人所發相關監管函件或告知書

及於重要會議提出之處置或意見，受監

管金融機構應責成專人負責追蹤辦理改

善情形，並定期陳報。 

一、第一項明定受監管金融機構之主動告

知義務，並對監管人就有關事項查詢

之陳述義務。 

二、第二項明定受監管金融機構對監管人

所提出之處置或意見應辦理事項，應

責成專人負責追蹤辦理改善情形，並

定期陳報。 

 

第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監管人應

擬具終止監管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准終

止監管： 

一、受監管金融機構財務、業務恢復正

常營運。 

二、受監管金融機構全部之營業、資產

及負債概括讓與其他金融機構，或

與其他金融機構合併。 

三、有事實足以認定無法達成監管之目

的。 

四、受監管金融機構資本持續惡化至資

本嚴重不足。 

五、受監管金融機構發生嚴重流動性問

題，已無其他融資管道，致支付不

能。 

六、監管期限屆至。 

七、其他必要終止監管之情形。 

前項之終止監管計畫，應包括監管

人就受監管金融機構提出終止監管計畫

之前一個月月底資產負債狀況及後續之

一、第一項明定終止監管之事由，監管期

間如受監管金融機構之財務、業務狀

況顯著改善而恢復正常營運；或與其

他金融機構完成合併或被概括承受；

或資本持續惡化至嚴重不足、發生嚴

重流動性問題或其他必要終止監管等

情形；因監管目的已達成或無法達

成，而須改採下一階段措施，監管人

均應報請主管機關終止監管，以利後

續處理。 

二、監管人實際負責監管任務，是否有實

際情形須終止監管，由監管人擬具終

止監管計畫報主管機關核准，爰於第

一項明定。為明確終止監管後之後續

處理，第二項明定，終止監管計畫應

包括監管人就受監管金融機構提出終

止監管計畫之前一個月月底資產負債

狀況及後續之處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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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措施。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